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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郑建文〔2017〕48 号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市建筑市
场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机关各处（室）,委属各二级

机构：

经研究，我委对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制定了裁量标准。

现将该裁量标准印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各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执行本裁量标准。

二、本裁量标准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中，划分“轻微、

一般、严重”三个等次的，除“轻微”和“一般”违法行为的表

现情形和处罚标准中的“以下”不含本数外，其他均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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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裁量标准由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四、本裁量标准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各部门在执行本裁量标准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及时与委

法规处联系。

附件：《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2017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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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一、违反《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行政处罚

处罚依据：《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

第八条规定，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

由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罚标准：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未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行政处

罚处罚依据：《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

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罚

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由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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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

1.建设单位将工程合同范围内的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

另行发包。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未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

上百分之零点六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六以上百

分之零点八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并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八以

上百分之一以下罚款。

2.建设单位要求承包单位选择其指定分包单位。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未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上十三万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三万以上十六万元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并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限期改正，处十六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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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三、违反《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行政处

罚

处罚依据：《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违反

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按

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有第（一）项行为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

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

（二）有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

项、第（六）项行为之一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罚款。

有前款行为的，可以建议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

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

1.将建设工程主体的勘察、设计分包给其他单位，或者未经

发包单位书面同意，将建设工程非主体部分的勘察、设计分包给

其他单位。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未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百分之二十五以

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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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三十以上百

分之四十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并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四十以上百

分之五十以下罚款。

2.将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未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百分之零点五以

上百分之零点六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零点六以上

百分之零点八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并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零点八以上

百分之一以下罚款。

3.将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或者以合作、联营等

形式变相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未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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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零点六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零点六以上百分

之零点八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并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零点八以上

百分之一以下罚款。

4.将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转给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未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

分之零点六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零点六以上百分

之零点八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并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零点八以上

百分之一以下罚款。

5.将建设工程的主要建筑材料、周转材料和大中型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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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施工劳务单位采购或者租赁，并与其进行相关费用结算。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未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

分之零点六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零点六以上百分

之零点八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项目已实施并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零点八以上

百分之一以下罚款。

6.未在施工现场设立项目管理机构或者未派驻项目负责人、

技术责任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

不履行管理义务。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

分之零点六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未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零点六以上百分

之零点八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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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标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百分之零点八以上百分

之一以下罚款。

四、违反《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行政处

罚

处罚依据： 《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违

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监理单位未向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

告的，由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未向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但在本辖区内三年内累积发生同一违法行为为首次的，或

积极配合执法且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未向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在本辖区内三年内累积发生两次（含两次）以上同一违法

行为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5 万元以上 2万元

以下的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未向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且拒不配合执法的；或发生质量安全事故；或造成较大社会



- 10 -

影响等危害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的罚款。

五、违反《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行政处

罚

处罚依据：《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

处罚：

（一）违反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委托检测机构的，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款规定，施工、建设和监理单位未履行相应

义务的，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三款规定，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的，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行为情节严重的，建议发证机

关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建设单位未依法委托检测机构的。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一万五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未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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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标准：责令改正，处一万五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2.建筑材料、构配件等质量检测，施工单位未取样、封样、

送样的，建设单位或者监理单位未见证的。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十三万元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未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处十三万以上十六万元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处十六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建议发证机关责令停业停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3.单位或个人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的。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十三万元以下罚款。

（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未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罚标准：责令改正，处十三万以上十六万元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4）处罚标准：责令改正，处十六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建议发证机关责令停业停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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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反《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行政处

罚

处罚依据：《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违反

本条例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未建立工资专用账户、不

通过专用账户支付工资，或者未按照工程进度向工资专用账户拨

付资金的，由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

（一）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15

日以下未改正的。

处罚标准：处 10 万元以上 1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15

日以上 30 日以下未改正的。

处罚标准：处 13 万元以上 16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30

日以上未改正；拒不改正；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后果。

处罚标准：处 16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违反《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行政处

罚

处罚依据：《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违反

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施工劳务单位承揽主要建筑材料和周转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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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采购、大中型机械设备租用等非劳务作业业务的，由城乡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罚款”。

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

（一）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涉案工程面积 2万平方米

以下的。

处罚标准：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同价款 2%-2.5%的罚款。

（二）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涉案工程面积 2万至 5万

平方米的。

处罚标准：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同价款 2.5%-3%罚款。

（三）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涉案工程面积 5万平方米

以上的。

处罚标准：没收违法所得，处工程合同价款 3%-4%的罚款。



- 14 -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17 日印发


